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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

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
 

泉教执[2012]38 号 

 

关于建立中小学消防安全教育 

社会实践基地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泉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

区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各消防大队，市直各学校： 

为进一步推动消防安全“大宣传、大培训”工作，贯彻落实

《关于建立中小学消防安全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的通知》（教基一函

〔2011〕17 号）的精神，筑牢学校消防安全“防火墙”工程，推

进学校消防安全“四个能力”建设，增强中小学校师生消防安全

知识，提高学校火灾防控能力，市教育局联合市公安消防支队决

定建立泉州市中小学消防安全教育社会实践基地。现就泉州市中

小学消防安全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的活动和组织工作方案通知如

下：  

一、指导思想  

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宗旨，以消防安全常识教

育为特色，以社会实践活动为途径，坚持校内与校外教育相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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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，培养学生消防安全意识，磨练学生在困境中求胜的意志，

提升学生逃生与自救的能力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牢固树立“全民消防，生命至上”的理念，进一步推动消防

安全工作，筑牢学校消防安全“防火墙”工程，推进学校消防安

全“四个能力”建设，达到“教育一个学生、带动一个家庭、影

响整个社会”的综合社会效应。 

三、成立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王瑞钦（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）、周俊杰（消防支

队副支队长）； 

副组长：庄严（泉州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科长）、王明（鲤城 

区教育局副局长）、田空军（南安市教工委副书记）、陈维悦（鲤

城消防大队大队长）、郑毅信（南安消防大队大队长）。 

成  员：康涛（消防支队监督处参谋）、杜振洲（消防支队监 

督处参谋）、黄金海（鲤城消防大队参谋）、苏晓彬（南安消防大

队参谋）、李永忠（泉州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干部）、王达（鲤城

区教育局执法检查股股长）、陈金榜（南安市教育局政教科科长）、  

黄灿玉（南安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校长）。 

四、消防教育基地示范单位 

1、鲤城区消防安全教育馆 

2、南安市青少年文化中心(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) 

五、具体工作内容 

（一）建设消防安全教育馆 

消防教育馆应的全馆设计以红色调为主，红色代表“火”，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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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观者视觉冲击，进入消防馆仿佛进入了消防的实战场。参观者

不仅可以通过展板文字和视频了解消防的科普展示和法律法规，

还可以通过亲身体验模拟 119 报警系统、楼宇火灾报警和喷水灭

火系统、喷水灭火互动体验、模拟逃生自救等体验区，了解消防

安全的基本要求和方法，让参观者自己掌握应急逃生的基本技能。 

（二）示范单位消防安全的硬件和软件建设（由消防大队负

责指导，示范单位具体负责实施） 

1、建立消防安全教育馆管理制度 

示范单位要建立完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制度，落实消防安全

教育馆管理人，对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分工。制定培训机

制、教学计划和人员职责，将责任落实到人，确保培训工作有人

抓，教育设施有人管。 

2、创建消防宣传阵地 

（1）教育馆、教学楼等重点部位设置固定消防宣传警示标志。 

（2）组织教员、学员参加消防志愿服务队。 

（三）举办消防知识讲座与开展消防演练（责任单位：鲤城

消防大队、南安消防大队） 

1、定期到学校开展消防安全讲座，普及消防知识，增强学

生的消防安全意识，提高学生的消防安全技能。 

2、定期到校进行不同场所的消防演练，教育学生正确使用

灭火器、正确掌握应急逃生技能。 

3、定期开放消防站，安排学生参观了解消防官兵的一日生

活制度及部队执勤备战、业务训练等情况；了解各类消防车、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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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装备的功能；组织学生参观部队荣誉室，了解消防官兵灭火救

援事迹。 

（四）工作要求 

（1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责任单位应高度重视此项活动，

迅速行动，抓好落实，进一步提高单位消防安全“四个能力”建

设，夯实社会消防安全“防火墙”工程。 

（2）密切配合，全力推进。示范单位要采取跟踪督办、分片

包干等方式明确责任，同时加强督导检查和帮忙指导，对典型经

验做法及时总结推广，确保各项工作不走过场，取得实效。 

（3）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。示范单位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、

广播、黑板报等资源，开辟专门栏目（版面），进行经常性的消防

常识科普宣传。 

 

 

 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

二 ○ 一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 

 

 

主题词： 教育  消防  基地  方案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公安消防总队、市委办、市府办 

市公安局、市安监局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8 月 27 日印发  


